

	



蛟府字〔2026〕63号

关于印发《蛟潭镇入企检查巡查审批制度》的通知

镇属各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队：
为进一步加强我镇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高行政执法质量，切实保障企业合法权益，现将制定的《蛟潭镇入企检查巡查审批制度》印发给你们，请严格遵照执行。


                浮梁县蛟潭镇人民政府
                              2026年4月14日


	浮梁县蛟潭镇党政办公室
	    2026年4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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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优化全镇营商环境，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一、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所有涉及对企业开展行政执法检查的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依法受委托实施行政执法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执法部门”）。涉企行政检查的企业是指营利法人、非法人组织的个人独资企业和其他企业，不包括非营利法人；对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进行的检查参照本制度执行。
二、报备原则
（一）依法依规。报备行为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进行，确保程序合法、依据充分。
（二）全面准确。行政执法部门应如实、完整地填报报备信息，不得隐瞒、虚报或漏报。
（三）及时高效。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和流程要求，及时完成报备手续，避免因延误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三、报备事项
（一）检查计划备案。行政执法部门应于每年年初和每月月初制定年度及月度入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明确检查的对象、时间、内容、方式等，通过江西省涉企行政检查信息系统备案，并通过蛟潭镇人民政府政务公开网向社会公布。
（二）检查实施备案。行政执法部门在通过江西省涉企行政检查信息系统备案，经单位主要领导在江西省涉企行政检查信息系统移动端审批，行政执法人员入企开展行政检查时，均须出示检查码。未按规定出示检查码的，企业有权拒绝接受检查。严禁变相检查，到达企业后，行政执法人员主动向企业出示检查二维码，企业相关人员通过微信扫码，即可获取检查执法机关、执法人员和检查事项等详细信息，确保“亮码执法”透明化，企业确认无误后，检查正式开始。如遇突发事件、上级交办任务或其他紧急情况需要立即开展执法检查的，应在江西省涉企行政检查信息系统补办备案手续。
（三）检查频次。行政执法部门检查频次不得超过上级部门规定的频次上限。在企业安静期内不得实施行政检查。根据投诉举报、转办交办等线索确需实施行政检查，或者应企业申请实施行政检查的，可以不受频次上限限制，但明显超过合理频次的，应上报县司法局。
四、联合执法报备
多个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检查的，由牵头部门负责统一办理报备手续。牵头部门在制定联合执法检查方案后，按照本制度规定的报备要求和流程进行备案。联合检查也应计入执法部门入企检查频次。联合执法检查方案应明确各参与部门的职责分工、检查内容、检查时间和方式等，确保联合执法检查有序开展。
五、执法规范与要求
（一）亮证检查。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行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实施检查前执法人员要主动出示执法证件，严禁以其他证件代替执法证件实施行政检查；不具备行政检查主体资格的任何机构、组织、单位，以及未取得执法证件的任何人员不得实施行政检查。
（二）检查过程中，不得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收受企业财物、接受企业宴请等不正当利益，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三）严格执行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确保行政执法公开、公正、透明。
六、监督管理与责任追究
（一）建立健全扫码入企工作监督机制，定期对执法人员的扫码入企操作情况、执法规范情况进行检查和通报。
（二）畅通企业投诉举报渠道，设立专门的投诉举报电话和邮箱，对企业反映的行政执法问题及时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企业。
（三）对违反本制度规定，未按要求扫码入企、执法不规范、损害企业利益的行政执法人员，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情节严重的，依法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